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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現行新建建物(核發使用執照)產權測繪及登記簡
述 

• 近年有關新建建物產權測繪及登記增修法令分
析 

•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相關產權登
記問題與實務做法分析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囑託地籍整理、建物測量及
登記流程(含釐正圖冊) 

• 都市更新與不動產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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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建建物產權測繪及登記法令依據 

• 土地法、民法、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土地登記規則、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及相關函令 

• 臺北市政府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僅勘測建
物位置免再勘測建物平面圖作業要點(僅
適用臺北市) 

• 都市更新條例及施行細則、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實施法、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相關
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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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建建物產權測繪內容 

專有部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項：指公寓大
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 有之
標的者。 實務上可區分如下： 

主建物：一般稱為室內空間。 

附屬建物：陽台、雨遮。(107年1月1日以後排除雨遮) 

共有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
屬專有之附屬建 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一般稱為大公.小公.車公等公共設施。(103年3月12日以
後申請建照案，應明確區分公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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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騎樓為專有或共有 

法令依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
定第11點:區分所有建物之騎樓，除依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分者外，應
以共有部分辦理登記。 

實務作法：建議作大公比較無爭議，但仍需
配合與地主或住戶合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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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有部分(公設)如何分配 

法令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 

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
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
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登記僅建立標示部及加附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
分附表，其建號、總面積及權利範圍，應於各專有部分之建物所有權狀
中記明之，不另發給所有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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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作法：視個案設計、地主或住戶合約約定及坪效調整 

                    公設分類及分配。 

                    若個案為複合式大樓(如有辦公室與商場或集合住宅與  

                    商場)等情形，建議應按各業種設置目的及使用情形分 

                    別合併編列公設建號。行動不便者停車位建議納入 

                    大公測繪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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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近年有關新建建物產權測繪及登記增修法令 
 

• ※100年6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746號令)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2點第2項
第四款…法定停車空間（含車道及其必要空間）。
本項修正規定應配合注意測繪地下層停車空間面積
及範圍。 
 

• ※103.06.20(台內地字第1030176158號令)有關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款規定辦理建物測
量登記作業，補充規定如下： 

• 一、獨立建物測繪範圍以牆壁之外緣為界，即以牆
壁外緣延伸線內範圍辦理測繪登記，牆壁之外緣延
伸線以外部分應不予計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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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但於本補充規定生效前已申請建照執照，嗣後建
築完成領得使用執照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本補充
規定生效前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於期限內申請建照執照者，得依本
補充規定生效前之各直轄市…規定辦理〭 

• 三、本補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生效 

• 本函令主要限制俗稱「外露柱」自生效日後不得辦理測
繪登記。特別注意排除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本補充規定
生效前已報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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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關新建建物產權測繪及登記增修法令 
 

※105.01.22(台內地字第1051300822號令)有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3條第
一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項規定辦理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測繪登記，
補充規定如下：…詳本項規定特別注意應溯及自103年3月12日以後申請建照
案(含都市更新案)，自應明確區分公設範圍。 

※106.01.09修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  

二、兩建物之間有牆壁區隔者，以共用牆壁之中心為界；無牆壁區隔者， 

        以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  

三、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有陽臺之突出部分者，以其外緣為界，並以附屬 

        建物辦理測量。  

四、地下層依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所載樓層面積之範圍為界。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報核， 

        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        

        照之建物，其屋簷、雨遮及地下層之測繪，依本條修正前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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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關新建建物產權測繪及登記 
增修法令 

  

本項規定特別注意: 

1.附屬建物僅有陽台，已將雨遮.屋簷刪除。 

2.地下層建物測繪範圍，僅得依樓地板面積核准範
圍測繪登記，不得再加算半道連續壁面積。 

3.適用期限：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
照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
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 建造執照之建物，
其屋簷、雨遮及地下層之測繪，依本條修正前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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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專有圖-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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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共專有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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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
與協議合建相關產權登記問

題與實務作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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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地主參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 
         亡故，實施者應如何處理？若地主之繼承人無法即時 
         辦理繼承，是否會影響全案產權登記？ 
 
• 都市更新條例第35條：權利變換後，原土地所有

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日
起，視為原有。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6條：實施
權利變換時，其土地及建築物權利已辦理土地登
記者，應以各該權利之登記名義人參與權利變換
計畫，其獲有分配者，並以該登記名義人之名義
辦理登記。 

• 故若有未辦妥繼承登記者，仍應登記予往生者。
(內政部94年12月9日內授營都字第0940087746
號函、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04751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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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都市更新案(協議合建)，更新完成領得使照後， 
          應如何辦理土地及建物產權登記？ 
 

• 都更條例第25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
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
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
方式實施之。 

• 都更條例第43條規定(權利變換後土地及建物之權
利登記)，並不包含協議合建。因此，採協議合建
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案，於領得使用執照後，得逕向
主管登記機關辦理地籍測量及登記，無須經主管機
關囑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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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都市更新前原有抵押權轉載之範圍？ 
 

• 台內營字第0990802743號函 

• 一、有關實施者於更新單元內持有土地，以原土地所
有權人身分參與都市更新，其更新前之抵押權登記，
得否由實施者列冊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將該抵
押權轉載於實施者「全部」可分得之土地及建築物乙
節，查都市更新條例第40條第1項業明定，權利變換範
圍內土地及建築物經設定抵押權登記，除自行協議消
滅者外，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
記機關，於權利變換後分配土地及建築物時，按原登
記先後，登載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至於實施者以土地所有權人以外身分取得部
分，尚非上開更新前抵押權轉載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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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都市更新以權利變換實施時，相關權利人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3條規定分配更新後權利金者，應如何辦理登 
          記作業 

※按102.7.8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035931號函依據本部102年7月4日內
授營更字第1020807200號函辦理（如附件） 

18 

案由二：都市更新以權利變換實施時，相關權利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規定分配更新後
權利金者，應如何辦理登記作業疑義案 
結 論： 
一、有關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約定分配權利金者，除得由雙方自 
  行會同申請移轉登記者外，按其約定移轉登時點，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雙方約定之移轉時點係在權利變換完成後者，得於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3條 
     規定辦理權利變更登記時，由實施者檢附相關權利人已領權利金並同意辦 
     理移轉登記之證明文件，併同權利變換結果列冊送請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 
     記機關辦理。 
  （二）雙方約定之移轉時點係在權利變換完成前者，得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 
     第3項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捊實施辦法第7條之2規定，於領取權利金後，由 
     實施者檢附相關權利人已領取權利金並同意辦理移轉登記之證明文件，列 
     冊送請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 
  （三）另按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5款規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 
     按其更新權利價值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 
     。即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以其更新前權利，係透過權利變換機 
     制，參與分配其應得權利價值之對價，是以，分配權利金，亦是權利變換 
     之參與分配的方式之一，與一般買賣移轉不同，爰參照本部年9月24日修 
     訂之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相關登記作業注意事項規定，以都市更新登記 
     為其申請登記事由，以權利變換為登記原因，以符合實際情形。 



106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囑
託地籍整理、建物測量及
登記流程(含釐正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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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託登記(地籍整理及建物測量)法令及流程 

※請領使用執照後(掛件): 

法令依據權變實施辦法第23條第2.3項。 

 使用執照掛件後依規定即可申請主管機關囑託該管
登記機關依權利依權利變換計畫中之土地及建築物
分配清冊、更新後更新範圍內土地分配圖及建築物
配置圖，辦理地籍測量及建築物測量。 

依上開規定，目前實務作法為檢附使用執照掛照資
料及實施者證明文件等，併同地籍測量案(申請原因
為地籍整理)及建物測量案，以公文向都更處申請囑
託地籍測量及建物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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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託登記(地籍整理及建物測量)法令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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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託登記(地籍整理)法令及流程 

※特別注意，都更權變案土地辦理地籍整理與
一般土地合併不同，地籍整理後地號為建立新
地號，非最小母地號，且不同分區不能整併。 

 

※建物測量案，須等使用執照核發後才能核發
正式建物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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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託登記(土地及建物權利變換及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法令及流程 

※使照核發後： 

法令依據：都更條例第29條之1、43條、施行細則第
11條之1。 

使用執照核發後，地政機關依據使照及竣工圖等資料，
產製建物測量成果圖後逕覆實施者。若建物測量結果
(面積)與原核定有不符，應即依29條之1第一項第五款
辦理釐正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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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者
取得使
用執照 

2地政
機關產
製建物
測量成
果圖 

3依據建
物測量
結果釐
正權利
變換圖

冊 

4辦理聽
證會、
審議會
等報核
作業 

5釐正圖
冊核定
後申報
實質課
稅(差額
價金之
繳領) 

6申請囑託
登記(含地
籍整理.土
地權利變
換.建物第
一次登記.
他項權利
轉載等) 

7產權登記
完成後須
辦理地價
改算作業 

囑託登記(土地及建物權利變換及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法令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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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釐正圖冊加囑託登記流程1~7項，為使照
核發後至產權登記完竣且完成地價改算作業，實
務上平均需耗時7~8個月。 

※地價改算完成才能辦理產權報稅(土增稅)過戶
與買受者。 

26 囑託登記(土地及建物權利變換及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法令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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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更新與不動產    

        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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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依據  

 

 信託法第1條(定義):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
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為受益人之利
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信託法第4條(信託公示之原則):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
權為信託者，非經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土地登記規則第124條:本規則所稱土地權利信託登記
（以下簡稱信託登記），係指土地權利依信託法辦理信
託而為變更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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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以信託方式執行，更新完 
        成領得使照後，應如何辦理土地及建物產權登記？ 
 

都更條例第43條:經權利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
實施者應依據權利變換結果，列冊送請各級管
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權利變更或塗銷登
記，換發權利書狀；未於規定期限內換領者，
其原權利書狀由該管登記機關公告註銷。 

 

更新後之分配登記依據為權利變換計畫書之分
配清冊。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土地及建物登記
清冊，載明信託關係，詳列委託人及受託人姓
名及委託權利範圍，以利辦理登記為信託財產。 

29 



106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 台內營字第0990802743號函 
二、另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以信託方式實施者，土地所
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實施者將其不動產及營運
資金信託予銀行實施都市更新時，其更新後不動產之分配
名義疑義乙節，依說明一法務部意見，受託人管理或處分
信託財產之效果，於信託關係終止前，仍歸屬於受託人，
而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管理或運用而取得之財產，仍屬信
託財產，惟信託財產名義雖屬受託人所有，實質上並不認
屬受託人自有財產，受託人仍應依信託本旨，包括信託契
約之內容及委託人意欲實現之信託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
財產。本件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以信託方式實施者，其
更新後不動產之分配名義疑義，參酌上開法務部意見，應
視該事項是否係發生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及信託契約之內容
及目的，並納入權利變換計畫，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
核定發布實施後據以執行。 

30 二、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以信託方式執行，更新完 
        成領得使照後，應如何辦理土地及建物產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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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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